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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龙县产业结构现状ꎬ 打破行业和部门界限ꎬ 在 １９ 个乡 (镇) 设置了 ５７ 个综合性事业单位 (即:
农牧水科技服务中心、 文化广电服务中心、 林业服务中心)ꎬ 实行主管部门与乡 (镇) 政府双重领

导ꎬ 并根据核编标准ꎬ 结合实际ꎬ 核定乡 (镇) 事业单位事业编制 １６９ 名ꎮ
(三)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新龙县卫生事业单位进行人事制度改革ꎬ 按照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

原则ꎬ 积极推行了岗位风险、 责任程度、 技术含量、 服务态度与工资挂钩并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

斜的绩效工资制ꎬ 建立了内部分配激励机制ꎻ 按照 “总量控制ꎬ 结构优化” 的原则和岗位设置的具

体要求ꎬ 指导各改革单位合理设置了管理岗位、 工勤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和技术职务岗位ꎬ 规范岗位

设置ꎬ 积极推行了院 (站) 长聘任制、 专业技术人员聘用制和工勤人员合同制ꎬ 推行了全员聘用制ꎻ
为强化单位内部管理和严格考核ꎬ 各参改单位根据岗位设置和工作职责ꎬ 进一步细化岗位责任目标、
管理办法、 考核办法、 成本核算方案、 工资分配方案和奖惩办法ꎬ 建立和完善管理体制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ꎬ 全县各事业单位拟定 “九定” (定机构名称ꎬ 定隶属关系ꎬ 定

职责任务ꎬ 定机构规格ꎬ 定内设机构ꎬ 定编制员额ꎬ 定人员结构ꎬ 定领导职数ꎬ 定经费形式ꎮ) 方

案、 岗位设置方案、 岗位职责说明书、 岗位及结构比例设置图、 «单位人员聘用制度实施方案»、 «岗
位聘用制管理办法»、 «竞争上岗、 双向选择实施办法»、 «岗位考核 (试行) 办法»、 «工资分配 (试
行) 办法»、 «未聘人员管理 (试行) 办法»、 «职代会 (试行) 办法» 等的基础上ꎬ 进行审定和确

认ꎬ 并按要求推行了全员聘用制ꎮ

四、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１９９５ 年ꎬ 新龙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正式启动ꎬ 根据 «甘孜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全州实施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精神ꎬ 组织召开全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动员大会ꎬ 采取

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ꎬ 组织力量对全县事业单位的机构、 编制、 人员等进行全面清理ꎬ 并积

极组织各类事业单位进行认真填报ꎬ 经业务主管部门认真审查后ꎬ 县编委进行审核、 认定、 登记和颁

证ꎬ 圆满完成新龙县各类事业单位的初始登记工作ꎮ 在完成对全县事业单位初始登记的基础上ꎬ 每年

均对事业单位依法进行年检ꎬ 并做好换证、 变更登记、 新成立事业单位初始登记和非法人事业单位向

法人事业单位登记过渡工作ꎬ 逐步完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ꎮ 截至 ２００６ 年ꎬ 新龙县登记事业单位

２０９ 个ꎬ 实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以后ꎬ 新登记事业单位近 ３０ 个ꎮ

第三节　 公务员管理

一、 公务员考核考察

　 　 １９８８ 年ꎬ 正式实施 “岗位责任制”ꎬ 按照 “德才兼备、 量才任用、 合理配置、 优化结构” 的干部

管理原则ꎬ 逐渐将 “考核、 考察、 民主评议” 纳入干部管理范畴ꎬ 采取综合考核与单项相结合、 定

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干部考核原则ꎬ 从思想政治、 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和工作能力四个方面

多角度、 多方位的立体考察、 考核干部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配套下发 «岗位责任制奖惩办法»ꎬ 修改、 补充和

完善奖惩制度ꎬ 采取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方式ꎬ 以功过事实为依据ꎬ 严明奖惩制度ꎬ 坚持赏不可虚

设、 罚不可妄加的原则ꎬ 激励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ꎮ 统一规范年度考核标准ꎬ 采取平时考核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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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ꎬ 由单位考核小组从 “德、 能、 勤、 绩” 四个方面进行评分量化ꎬ 注重 “能、
绩”ꎬ 行政首长确定考核等次ꎬ 并逐步完善考核体系ꎬ 采取年度考核同评选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和评

定一般行政职务相结合的方式ꎬ 把 “德、 能、 勤、 绩、 廉” 考核内容分解、 细化到考核目标ꎬ 突出业

绩考核ꎬ 增强了考核的可操作性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ꎬ 全县共考察干部 １６９１ 人ꎬ 提拔干部 ５１３ 人 (其中乡

科级干部 １７８ 人、 股级干部 ３３５ 人)ꎮ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ꎬ 处分干部 ５２ 人 (其中开除公职 ４ 人、 降职撤职 ７
人、 免职 ７ 人、 自动离职 １ 人、 解聘 ４ 人、 降级处分 １３ 人、 开除留用察看 ４ 人、 其他处分 １２ 人)ꎻ 奖励

干部 ２０ 人 (晋级)ꎮ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ꎬ 对全县党政群机关干部 ３９７７ 人 (次) 进行年度考核 〔其中评为优

秀 ５５５ 人 (次)、 评为称职 ３２８２ 人 (次)、 评为不确定等次 １２５ 人 (次)、 评为不称职 １５ 人 (次)〕ꎮ

二、 公务员日常管理

１９９２ 年ꎬ 为规范一般行政职务评定ꎬ 根据州、 县人事部门有关文件ꎬ 明确了评定专业技术职务

和一般行政职务两条线ꎬ 成立了一般行政职务评定领导小组ꎬ 进一步明确了评定一般行政职务的相关

规定和相关条件ꎬ 按照评定比例、 工作年限、 学历程度、 工作业绩ꎬ 对全县机关、 行政、 事业单位一

般行政人员开展评定一般行政职务工作ꎬ 使新龙县的非领导职务晋升逐步走入了正规ꎮ １９９６ 年以来ꎬ
根据 «关于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通知»ꎬ 开展大量的推公入轨政策、 法规的学习宣传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组

织全县政府机关、 乡 (镇) 机关 (含党群) 正式干部 ４２２ 人参加过渡考试 〔其中: ３５５ 人参加考试

并合格、 直接过渡的正职 (含免试) ５７ 人、 １０ 人未参加考试〕ꎬ 完成全县推公入轨工作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对 «新龙县干部管理暂行规定» 进行修改、 补充和完善ꎬ 坚持和完善公务员 “凡进必考” 制度ꎬ 严

把了公务员的进口、 出口和升降口ꎬ 确保公务员能进能出、 能上能下ꎻ 贯彻落实 “公开、 平等、 竞

争、 择优” 的考录原则ꎬ 积极配合州人才交流中心组织新龙县大中专毕业生参加全州各类招聘考试ꎻ
积极组织公务员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调训ꎬ 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ꎻ 开展 “公务员行为规范与职业道

德教育” 活动和 “做人民满意公务员” 活动ꎬ 推行了竞争上岗和轮岗交流制度ꎬ 重点落实了 “首问

责任制”、 “四个一” 服务规定、 亮牌上岗等制度ꎬ 进一步强化了公务员服务意识、 责任意识和公仆

意识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评定一般行政职务 １１９５ 人 〔其中主任科员 ２１ 人、 副主任科员 (副主任干事、
四级职员) ３２８ 人、 主办科员 (主办干事) １４３ 人、 科员 (干事、 五级职员) ４１４ 人、 办事员 (六级

职员) ２２９ 人、 助理员 ６０ 人〕、 培训调训各级各类公务员 ２３００ 人 (次)ꎮ 其间ꎬ 于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机

改后职位空缺和各部门、 各单位的工作需要ꎬ 有计划地统一面向全县公开考调公务员 １３ 名ꎮ

三、 公务员清理登记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根据 «关于在全州开展公务员清理工作的通知» 和全州清理公务员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ꎬ 下发 «关于在全县开展公务员清理工作的通知»ꎬ 成立公务员清理工作领导小组ꎬ 抽调专

人组成公务员清理办公室人员ꎬ 分工成立监督组、 查档组和文字材料组ꎬ 对各组的工作任务和日程安

排进行分解细化ꎬ 并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公务员清理相关政策ꎮ 在各单位认真组织个人填报清理表

格并进行初审的基础上ꎬ 县 “公清办” 组织人员对 ９５ 个单位 ６４４ 名职工的个人档案进行逐人细致地

查档核实ꎬ 并安排专人两次到州委组织部对县级干部的个人档案进行核实ꎮ 查档工作结束后ꎬ 对清理

情况进行公示ꎬ 并按要求对 ３ 名违规人员进行及时清退ꎮ 按照 “一人一号” 的要求ꎬ 对全县 ４８４ 名具

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进行登记 (含离岗待退 １ 人ꎬ 试用期暂缓登记 ２０ 人)ꎬ 并同步进行系统录入ꎮ 安

排了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的申报工作ꎬ 待审批后开展人员登记工作ꎬ 将列入待国家明确政策后处理的

１３ 人纳入登记ꎬ 此项工作预计将于 ２００７ 年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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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才工作

一、 人才流动调配管理

１９８８ 年ꎬ 成立县招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ꎬ 按照 “公开、 平等、 竞争、 择优” 的原则ꎬ 采取面向

全县公开招考的方式ꎬ 完成招聘、 招干和转干工作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起草并制定下发了 «新龙县干部管理

暂行规定»ꎬ 对全县干部管理和调配的程序、 原则、 条件等作了详细规定ꎬ 并严格按照规定ꎬ 为照顾

困难家庭、 夫妻两地分居、 离 (退) 休干部子女随调等实际情况ꎬ 根据各单位、 各部门超缺编情况

和干部职工所学专业及特长ꎬ 对干部职工进行合理调整和调动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ꎬ 按照国家的大中专

毕业生分配政策ꎬ 根据各单位缺编情况和人才需求情况ꎬ 坚持 “面向基层、 面向企业、 专业对口、
所学所用” 的原则ꎬ 对大中专毕业生进行对口分配ꎮ 共分配大中专毕业生 ６０７ 人 (其中本科毕业生 ５
人、 大专毕业生 ６６ 人、 中专毕业生 ５３６ 人)ꎬ 调整及调动各级各类干部 １１１８ 人 (其中商调外县 ２７９
人、 内调 ３２ 人、 外县调入 １９ 人、 县内调整 ７８８ 人)ꎬ 招干 １１５ 人ꎬ 招聘 ６６ 人ꎬ 转干 １１６ 人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ꎬ 大中专毕业生过去 “统分统派” 的就业方式改为 “双向选择”
的就业方式ꎬ 大中专毕业生通过人才市场合理流动ꎬ 机关事业单位增员通过全州统一公开考试录

(聘) 用ꎮ 新龙县自 ２００２ 年通过全州公开考试录用 １７ 名乡 (镇) 机关国家公务员开始ꎬ 一直根据全

州公开考录 (聘) 名额对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分配增员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ꎬ 草拟了 «新龙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 «新龙县

业绩突出人才职称评审工作实施细则»、 «新龙县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建设规划» 和 «引
进人才有关问题的意见» 等配套文件ꎬ 并通过制作下发 “公务员信息表”、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表”
和 “企业及其他人员信息表” 等ꎬ 对全县干部职工 １５００ 余人进行人事人才管理信息的采集和信息内

容的整理ꎬ 建立了公务员管理台账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台账ꎬ 全面掌握了新龙县的人事人才信息ꎮ 根

据新龙县的人才现状ꎬ 着重在用好、 盘活、 稳定现有人才上下功夫ꎬ 启动了 “１２１” 人才工程ꎬ 审核

建立了新龙县 “１２１” 人才库 (即: １０ 名学科带头人ꎬ ２０ 名专业骨干ꎬ １００ 名基础人才)ꎬ 全县共有

１０８ 人 (其中副高 ２ 人、 中级 １０６ 人) 入库ꎻ 落实 «新龙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 «新龙

县业绩突出人才职称评审工作实施细则» 和 «新龙县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建设规划»ꎬ
全面清理了全县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 聘任证书和继续教育证书ꎬ 规范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

管理ꎬ 积极组织各行业、 各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各类培训和职称英语、 职称计算机等职称考试ꎬ
积极推荐新龙县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才 ２ 人参加全省优秀专家评选活动ꎮ 加强人才工作信息网络建

设和人才市场建设ꎬ 新龙县劳动力 (人才) 市场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ꎬ 预计 ２００７ 年年底将投入使

用ꎬ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ꎬ 有针对性、 有计划地引进了 ２ 名急需紧缺人才 (其中引进地质矿产专业技术

人员 １ 名、 为交通部门引进 １ 名专业技术人员)ꎮ

二、 职称改革

１９９２ 年ꎬ 根据州人事局下发文件精神ꎬ 新龙县对州职改办核定下达的岗位指标进行分配ꎬ 设置

了各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岗位ꎬ 并严格按照评聘条件ꎬ 实行 “对岗申报、 补缺评聘” 的原则ꎬ
坚持个人申请、 社会评价、 单位聘用、 政府调控的职称改革方向ꎬ 把专业技术资格与岗位聘用管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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